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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林业局
关于印发贯彻落实《重庆市鼓励和支持
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》

涉林任务工作措施的通知
渝林规范〔2023〕9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林业局，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规划自然资

源局：

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《重庆市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

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》（渝府办发〔2023〕32 号）精神，市林

业局研究制定了有关涉林任务工作措施，经 2023 年第 17 次局长

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于后，请结合实际执行。

重庆市林业局

2023 年 9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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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林业局贯彻落实《重庆市鼓励和支持
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》

涉林任务工作措施

一、探索建立林草地使用激励制度

探索建立林草地使用激励制度，对社会资本参与以林草地修

复为主的项目，在符合功能定位且不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，允

许利用修复林草地的一定比例面积，从事生态产业开发。

（一）适用范围：以社会资本为主，在确权商品林地、人工

草地上实施符合林草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森林抚育、低效林

改造、退化林修复、人工造林、石漠化防治、草地生态修复、生

物多样性保护等，且实施面积在 1500 亩以上具备集中连片示范

效应的项目。

（二）项目准入：项目应符合所在区县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

林草专项规划，纳入渝府办发〔2023〕32 号规定的市级各类生

态保护修复项目储备库，且社会投资主体已经依法流转并取得生

态修复所涉及林地、草地的经营权。

（三）优惠条件：在符合项目所在区域生态功能定位、不破

坏生态功能前提下，允许利用项目修复面积的 3%从事生态产业

开发（单个项目最多利用面积不超过 100 亩）。

（四）土地用途：上述生态产业开发用地在保证不改变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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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类、森林类别、林种、优势树种等属性和促进原有森林植被持

续向好的前提下，鼓励用于经济林产业、生物质能源产业、林下

种植业、林下养殖业、生态旅游业、森林康养业；其中需要建设

相应配套设施的，应按照林地、草地、自然保护地等有关规定办

理用地手续。

（五）相关要求：上述生态产业开发用地规划设计、审核与

主体生态修复项目应同步规划设计、同步审核。

二、探索公益林区划和生态补偿政策

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建设的林地同等享受公益林区划和生态

补偿的相关政策，并积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落实。

（一）区划条件：凡社会资本通过租地方式全额投资新造的

防护林、特种用途林成林后，林地、林木权属清晰无林权纠纷的，

且符合《国家级公益林区划办法》《重庆市公益林管理办法》《重

庆市公益林区划落界技术要求》（渝林办〔2018〕30号）中所规

定的公益林区划生态区位条件，可以按公益林区划有关程序划定

为国家级公益林或地方公益林（附件）。

（二）区划程序：严格按照《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》《重

庆市公益林管理办法》中所规定的公益林区划和审核程序，按照

《重庆市林业局关于规范全市公益林调整与纠错工作的通知》

（渝林规范〔2020〕4 号）程序申报和审核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：凡拟申报区划为公益林的，应按照《重庆

市林业局关于规范全市公益林调整与纠错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林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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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〔2020〕4 号）提供申报材料。

（四）生态补偿：凡按上述条件和程序划定的社会资本投资

建设公益林，按照《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公益林管

理办法》规定严格管理，可按有关规定享受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

公益林生态补偿资金。

三、积极开展人工商品林自主采伐试点

（一）试点目标：在 2023—2025 年试点期内，引导符合条

件并有积极性的单位开展试点，形成 1—3 个人工商品林自主采

伐试点示范单位；到 2025 年，初步探索建立人工商品林自主采

伐试点为基础、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活力为导向、以

促进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为根本宗旨的政策、技术、投入和保

障体系，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林木采伐管理经验。

（二）试点政策：探索人工商品林实行不受林种、林龄、采

伐类型、采伐强度等因素限制，在保障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前提

下，由森林经营主体自主决定采伐的林木采伐管理模式。

1.凡纳入自主采伐试点单位应以森林经营方案为基础，已有

森林经营方案的试点单位应根据试点要求进一步修订完善，无森

林经营方案的试点单位应根据试点要求编制人工商品林自主采

伐试点范围森林经营方案。

2.林种范围：凡人工商品林中的用材林、经济林、能源林均

可纳入自主采伐试点范围。

3.采伐年龄：取消人工商品林主伐年龄限制，可自主决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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伐年龄。

4.采伐强度：凡纳入自主采伐试点范围的林木采伐，其采伐

强度可按《重庆市林木采伐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规定采伐强度基

础上增加不超过 20%，具体强度等可在森林经营方案和采伐作业

设计中确定。

5.采伐许可：凡纳入自主采伐试点范围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办

理，可采取以同一个社连片多个小班颁发一个采伐许可证的方式，

简化采伐许可程序。

6.限额管理：按自主采伐试点森林经营方案确定的林木采伐，

其采伐限额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优先保障；试点采伐需使用限额，

试点区县可调剂使用区县域的主伐、抚育采伐、低产低效林采伐

等限额；若所需采伐限额区县仍不能满足需要时，也可按程序申

请使用全市不可预见性采伐定额。

（三）工作程序：凡拟开展人工商品林自主采伐试点的区县，

可按以下程序申报。

1.人工商品林自主采伐试点的社会投资主体编制拟开展自

主采伐试点所在区域的森林经营方案，并上报所在区县林业主管

部门审批。

2.人工商品林自主采伐试点的社会投资主体依据已审批森

林经营方案，制定 3 年自主采伐试点工作方案，上报区县林业主

管部门；区县林业主管部门初审同意后，转报市林业局审核。

3.市林业局根据区县上报资料，研究确定年度试点单位和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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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规模，批复区县开展试点。

4.试点区县林业主管部门和试点单位根据市林业局批复推

动试点工作，试点单位制定年度自主采伐作业设计报区县林业主

管部门审批后实施，并报市林业局备案。

5.采伐试点完成后，由所在区县林业主管部门开展验收和总

结，并上报市林业局。


